
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5 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7 日上午 8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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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4 月 2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近期外縣市接連爆發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請衛生局立 

即啟動食安專案稽查，加強查核轄內大型餐飲業者、學 

校午餐供應體系及高風險攤商；並實際落實通報機制， 

於事件發生時即時進行檢體採樣及源頭追溯，以有效防 

範風險擴大，確保民眾食的安全。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每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旨在提升社會大眾對環保 

的意識與責任。為落實資源永續循環，延長二手物品使 

用週期，請環保局研議建立「惜福再利用機制」，針對民 

眾汰換之傢俱及小型電器等堪用物品，建構二手物品整 

理修復及展售平台，提供鄉親以優惠價格選購；另請社 

會處積極媒合，將修復完成之二手物品優先免費提供低 

收入戶等弱勢家庭使用，具體展現縣府惜福愛物、關懷 

弱勢之施政溫度。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苗栗市公所於西山垃圾場推動廢棄物破碎篩分及彈簧床 

去化作業的方式相當值得肯定，不僅能有效提升處理效 

率，也能減輕各公所清潔隊員的負擔。請環保局進一步 

統計全縣 18 鄉鎮市的相關數量，俾利評估整體處理規模 

並研擬全縣統一作業方案，規劃採取由合格廠商巡迴各 

鄉鎮市集中清運處理，或設置集中破碎去化等具效率的 

統一作法，以提升整體資源運用效益。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四)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為配合「桃竹苗大矽谷」三個區塊後續推動產業開發 

及可行性評估作業，請農業處提前啟動特定農業區實 

際耕作情形、農業產值及灌溉系統影響之盤點與分析 

，並同步研擬農地調整與農民輔導配套措施，提供工 

商處作為後續可行性評估及報行政院重大建設計畫之 

重要依據。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2. 由於目前苗栗市、銅鑼鄉及苑裡鎮已設有公立長照中 



  心，而依議員選區六區劃分區域仍尚未設置，為均衡 

  資源配置，請地政處協助尋覓 3處適當用地，規劃興 

  建環境整潔、衛生完善之安養機構；後續可依各地人 

  口數與可設置床位規模，由各公所提報需求，並以清 

  寒弱勢長者為優先入住對象，同時，協請本縣兩位立 

  法委員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與資源，若順利覓得合適 

  土地，將啟動後續規劃與推動作業。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3. 陳碧華議員及慢跑協會反映竹南運動公園跑道使用多

年，已出現破損，建議應該將跑道翻新；竹南運動公

園跑道應該是全縣使用率最高、使用人數最多之場

地，經與竹南鎮長協商，修繕經費由縣府與竹南鎮公

所共同負擔，請教育處或公所儘速辦理發包作業，進

行跑道翻新工程，以嘉惠在地鄉親。 

主席裁示：1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03「增設匝道便捷交通」-台 61 線房裡交流道改 

  善(增設南入北出匝道)計畫：解除列管。 

2. 餘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 

1. 序號8代課教師鐘點費調20％喊了卻沒發！3縣市爆拖 

  延教育部回應：請教育處了解各校實際撥補情形以保障 

  教師權益。 

2.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大湖鄉公所：有關本鄉義和村 8鄰住戶向自來水申請延管工 

程案。 

    主席裁示：請邱副縣長協助處理。 

肆、 主席裁示： 

一、 本縣「北台積、南美光」AI產業鏈布局成型，為積極引導 



業者結合半導體、人工智慧及淨零轉型等國家政策方向， 

請工商處於推動各項產業輔導措施時，優先聚焦本縣智慧 

農業、智慧生活應用、綠色能源、節能減碳等特色產業， 

以促進在地產業與科技產業供應鏈接軌，帶動本縣產業升 

級與整體發展，並請水利處及交工處積極協助辦理。 

二、 鑑於勞動力高齡化及產業人力短缺趨勢日益明顯，請勞青 

處加強宣導勞動部放寬「五五就業促進措施」及延長「繼 

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鼓勵事業單位進用及留用中高齡 

與高齡勞工，善用其經驗與技術，以促進銀髮續航與經驗 

傳承。 

三、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極端災害發生頻率提高，必須正視 

極端氣候帶來的治理挑戰，在全力發展科技產業的同時， 

如何將「科技力」轉化為「治理力」，已是苗栗轉型的關鍵 

所在。請農業、水利及消防等業管相關局處，研議導入無 

人機智慧科技，運用於農損調查、巡檢作業、防災監測及 

救災搶險工作，全面提升治理效能與應變能力。 

四、 有關再生水廠水資源回收用地，前經國土署與國科會協調 

用地使用，請水利處加速推動後續作業。 

五、 科林助聽器公司捐贈苗栗縣政府市值 200 萬助聽器，請相 

   關單位善加運用，以減輕弱勢家庭負擔，發揮資源最大效 

   益。    

六、 有關苗栗玉清宮捐贈 500 萬元善款一案，其中 300 萬元用 

於弱勢救助，另 200 萬元用於補助弱勢民眾入住機構之差 

額費用，請相關單位妥善規劃運用。    

伍、 散會：上午 9時 21 分。                                             


